商务条款及要求
一、签订合同：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
二、交货期：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交货。
三、付款方式：设备验收合格双方签订验收报告后 5 个工作日内，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开具合同款的发票，采购人收到发票后 60 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货款。
★四、投标主体单位;必须是独立的主体法人。 
五、交货地点：采购单位指定地点。
六、交货方式：现场交货（免费送货上门到甲方要求的指定地点并调试安装）。
七、项目实施要求： 
1.本项目实施工作内容涵盖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包括各个硬件设备或系统集成实施工作；
2.免费送货上门，免费安装调试，提供必要的零配件或备件供应；
★3.投标供应商必须完全响应参数附件。供货时必须提供对应生产厂家对本项目的授权、供货证明和售后服务承诺书，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对不能满足参数要求虚假响应，或者无法正常交货影响业主办公使用的，业主可作为废标处理，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4.投标产品必须是具备厂家合法渠道的全新正品，必须按厂家承诺实行“三包”，报价时必须提交检测报告，3C 认证等产品材料；
5.故障响应时间:中标供应商提供 24 小时售后服务，在使用过程中(质量保证期内)发生故障，30 分钟内响应，2 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一般故障处理时限不超过 12 小时修复，重大故障处理时限不超过 48 小时修复。特殊故障第一时间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并制定维修方案及确定故障排除的时间；
6.投标文件中应注明维修质保期及质保范围，提供免费保修年限，上门保修服务及设备质保服务说明，超过免保维修期后，紧急情况下如何处理问题的说明；
7.在质量保证期内设备非人为或不可抗拒因素的原因而引起损坏或质量问题，中标供应商免费予以技术服务、维修或设备更换，并承担相应费用和零部件的费用。特殊情况无法修复的质保期内中标供应商无条件更换新设备或提供代用设备，或采取使设备可正常运行的措施；
8.设备到货后，由中标人指派专业安装调试工程师到现场进行安装调试，包括：主机与所有部件调试与连接，做到设备正常运作，演示设备的所有功能并培训用户的技术人员直到用户能全部掌握设备的使用及日常维护；
★9.验收时，中标供应商保证向采购人提供的货物是全新、完整、未使用过、质量合格的产品，同时随设备配有说明书、操作手册、合格证，以上要求如有不符将视为验收不合格。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15〕22 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规定执行。验收不合格的，按虚假应标处理，成交供应商需承担被采购人终止合同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10.请供应商在报价前仔细评估自身履约能力，谢绝恶意低价、不按要求报价、中标后无故放弃、不按合同履行等违约行为。对出现此类行为的预中标供应商，将根据在线竞价违约处理规则，依法依规提请政采云平台进行处罚，处罚内容包括停止推送报价信息、禁止 报价等，并记入政府采购诚信档案。采购单位有权将询价单中的商务要求列入合同条款，否则有权拒签合同；
11.中标商供货时需提供提供厂家授权函；
12.供应商要求：标注“★”部份必须满足。参数如有任意一项负偏离的，视为实质不响应文件要求，其竞标无效；
[bookmark: _GoBack]13.同等条件下，由采购方决定中标供应商。


